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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司法院辦理資訊系統費用之

合理價格建構模式
本模式係為尋求司法院與廠商間各自試算成本及利潤能達到合理性、一致性及作業標準性，以作為

資訊採購價格評估基礎。機關採行此模式計算的採購金額，能兼顧廠商合理利潤，同時不需再依賴

廠商提供估價，可大幅縮減機關內部業務、採購、審核等單位之價格分歧，並達到撙節機關經費之

極大化預算效益。

　司法院會計處（張處長志弘）

壹、前言

司法院為因應審判及行政

作業資訊化之需求，於民國 80

年起陸續委外開發資訊系統提

供使用，由於各項業務對資訊

依存度逐年提升，目前已有 50

幾個系統之年度維護、新增功

能或建立新資訊系統等項目，

相關經費需求亦與日俱增。惟

軟體開發維護之計價，全國各

機關資訊、會計或採購人員直

覺上均認為是一門專門技術，

致需委請廠商估算價格，並作

為訂定底價參考；因對於廠商

提供的價格無從評估是否合

理，也因此影響底價的真實性。

為尋求本院與廠商間各自試算

成本及利潤能達到合理性、一

致性及作業標準性，會計處乃

著手研究，並在本院資訊管理

處提供部分協助下，研發「軟

體系統費用之合理價格建構模

式」（以下簡稱建構模式），

以作為資訊採購價格評估基

礎。

貳、建構模式內容

本院軟體系統分為系統

開發、功能增修、開發或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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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系統維護三大項；所稱合

理價格，並不是底價，係評估

該項系統維持既定功能運作

應有的合理價格，以提供計算

採購預計金額之參據。前述三

大項費用的主要建構項目如表

1。

表列資訊服務人員、投入

人月…等各欄，會因軟體系統

的規模、難易、繁簡等作業內

容而不同；其中直接薪資、管

理費用及公費等三項，源自政

府採購法子法“機關委託資訊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以

下簡稱資訊計費辦法）”第

十六條規定，得包括下列各款

費用。其內容如下：

一、直接薪資（平均薪資

×130％）

包括直接從事資訊服務

工作之實際薪資，另加百分之

三十作為工作人員公假與特別

休假等之薪資、保險費及退休

金等費用。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之「資訊人員平均每月經

常性薪資概況－按行業別分」

所列之平均薪資為基點，再依

開發或維護個案的規模、難易、

繁簡等屬性（或可稱為高階、

中階、低階程式），加以區分

為不同級數的薪資。就如同公

務人員薪資，區分為簡任、薦

任、委任（高階、中階、基層

人員），同一級職，又區分為

如薦任 6 至 9 職等。故直接薪

資依系統繁簡程度分為 1 ～ 3

級，並明訂系統適用各級數條

件指標以茲遵循，例如開發軟

體系統之第 1 級為：業務性質

屬整體規劃、系統整合、系統

管理、網路管理、軟體驗證及

系統稽核等項目，其作業複雜

度極高，具複雜資料庫規劃及

網路管理或總人月超過 100 人

月者。

二、管理費用

包括未在直接薪資項下開

支之管理及會計人員之薪資、

保險費及退休金、辦公室費用、

水電及冷暖氣費用…等。考慮

廠商對於公司內部的管銷費用

表 1　系統開發、功能增修、維護費用的主要建構項目

資訊服務人員 投入人月 直接薪資 管理費用 公費

專案監督管理人員

（或稱專案經理） OO $OOO $OOO $OOO

系統分析師 OO $OOO $OOO $OOO

程式設計師 OO $OOO $OOO $OOO

系統管理師 OO $OOO $OOO $OOO

機器操作人員 OO $OOO $OOO $OOO

資料來源：司法院會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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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營業收入作規劃性的分攤

支付，不宜百分之一百全部由

業主負擔，故依「資訊計費辦

法」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第

（二）目規定意旨，按系統維

護的時間年期逐年遞減，以符

合公平比例原則，管理費用設

計如表 2。

三、公費

指廠商提供資訊服務所得

之報酬，包括風險、利潤及有

關之稅捐等。依資訊計費辦法，

本項費用在百分之三十以內評

算適當的百分比。

四、投入人月

軟體系統開發初始，廠

商了解業主所需電腦化的需求

內容後，建議最佳的系統架構

（即規劃系統架構階段，如硬

體配備、資料庫型態、安全控

管等級…），再評估作業流程，

以及達成此功能需求時，預估

各類資訊服務人員應投入的工

作人月及所需經費（即軟體投

入階段），提供業主參考。每

一軟體系統應投入各類資訊服

務人員多少人月，採購單位、

資管單位及監辦單位均無評算

能力，即使是廠商的自行評

估，也僅能達到百分之八、

九十的準確度。因此，以該軟

體系統過去年度（或最近一

次）決標的人月數量，與其他

相同級數軟體系統的決標人月

數量，作為比較評估的參據，

應屬目前實務作業中較為可行

的方法。

參、建構模式效益

自民國 98 年即陸續蒐集

各系統開發成本與逐年決標資

訊，經多次與本院資訊管理處

共同討論，研訂包含具繁簡程

度之條件指標與分列本院各軟

體系統級數、設計管理費用依

系統維護期間逐年遞減、投入

人月數參考決標情形及系統間

比較分析作為評估參據，使每

個系統計價皆能具體明確。經

表 2　管理費用占直接薪資之百分比

單位：％

使用年期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4

15 年

以上

軟體開發 100 保固

軟體開發

後續維護
95 95 90 90 85 80 75 70 65 60 50

功能增修 95 保固

功能增修

後續維護
90 90 85 80 75 70 65 60 50

資料來源：司法院會計處。



89

司法院辦理資訊系統費用之合理價格建構模式法院辦理辦理資訊系司法院司 訊系統費用之費用之合理價格建價格建構構模式模式辦理司法院司 資資訊訊系系 費用之 價格建

創新變革精進獎勵項目 

由完整建構合理價格模式後，

於 100 年 8 月簽奉首長核示，

作為本院軟體系統費用預估基

礎。

建構模式實行後各軟體系

統維護費部分隨著直接薪資分

列級數之因素，及管理費用依

系統使用年期逐年遞減，統計

99 年度已開發完成之 30 個資

訊系統新制前價格 7,427 萬元

（100 年度決標各類人員單價

×101 年度各類人員人月數），

新計價模式實施後，101 及 102

年度決標價格分別約為 6,972

萬元及 6,560 萬元，撙節經費

達 455 萬 元（6.13 ％） 及 867

萬元（11.67％）。伸算 103 ～

110 年度每年預估撙節金額如

附圖，合計 10 個年度約為 1 億

600 萬元。

系統開發與功能增修部分

以程式清單及人力需求分析表

估算資訊服務項目所需各類人

員人月數，導入建構模式計算

合理的採購金額，於保固期滿

後視系統品質穩定情形，酌定

維護費用在系統決標價 10％

至 15％以內，以後年度並透

過系統分級與管理費用逐年遞

減以合理計價軟體系統各項費

用。

透過各個資訊系統委外服

務費之資訊人員單價標準化，

採購價格計算具可驗證性，個

別資訊系統之計價基準一致，

機關可自行估算採購預算金

額，並以此評估廠商報價之合

理性，讓公帑發揮最大效益，

同時縮短採購作業前置時間。

肆、結語

司法院辦理資訊系統費用

之合理價格建構模式係屬全國

創新計價模式，包括資訊人員

分列 3 級不同平均薪資基準、

管理費用逐年遞減、公費合理

百分比、程式清單及人力需求

分析表等項制定，以建構合理

價格模式。採行此模式計算採

購金額，機關與廠商對採購價

格訂定有依據，並兼顧廠商合

理利潤，機關亦不需依賴廠商

提供估價，可大幅縮減機關內

部使用單位、採購單位、審核

單位等之價格分岐，及廠商合

理計價之認同，且長期趨勢下

撙節經費，達到機關資訊委外

案件既定功能及撙節機關經費

之極大化預算效益。

附圖　101 年至 110 年系統維護費預估撙節金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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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司法院會計處。


